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资金施工项目计划
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冀财农[2021]39号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通知》、冀民委办[2021]5号《河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下达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少数民族发展支出方向）的通知》要求，下达我县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1万元，用于少数民族发展和产业振兴。    我单位根据项目库项目与市民宗局、县财政局多次对接沟通协商，经过反复认证，确定了该民族村2021年实施项目并报县政府审批。公示期为10天（2021年10月23日至2021年11月2日）。 
投诉监督单位名称：高阳县委统战部
联系电话：0312-6699501
电子邮箱：gyxwtzb@126.com
监督电话：12317
附：高阳县隆和庄村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


高阳县委统战部
2021年10月23日
高阳县隆和庄村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实施地点
	实施期限
	主要建设内容和补助标准
	项目实施单位及负责人
	资金来源及规模
	绩效目标
	群众参与
和利益联结机制

	1
	2021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
	隆和庄村
	预计2021年11月底前完工
	安装灌溉农田管道
	高阳县民宗局、王鹏飞
	上级下达
21万元
	改善少数民族村基础设施建设。改善村容村貌，发展产业，不断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产生活环境。充分发挥示范、辐射作用，推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，预计收益人数135人。
	极大改善当地135人生产生活条件，促进增收致富

	
	
	
	
	整修农田道路及路肩　
	
	
	
	

	
	
	
	
	安装太阳能路灯
	
	
	
	







